区卫生健康委2019年法治政府建设报告

近年来，区卫生健康委在全面依法治国理念指引下，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，认真推进市、区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15-2020年）》部署的各项任务，强化依法行政、严格依法履职。

一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开展情况

1、领导班子带头学法。中心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重要指示精神，正确领会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，理解全面依法治国内涵，把握法治政府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地位。《宪法》、《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、《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也列入领导学习范围。

2、决策体系科学运行。落实科学、民主、依法的决策机制，规范决策程序，明确决策主体、事项范围和法律责任。实实在在执行法律顾问制度，连续多年聘请法律顾问为重大决策、重大事项和行政复议等提供法律服务。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有据可依，审慎出台。政策性文件经过公平竞争审查后才进入印发程序，主动公开的政策性文件在媒体公布时同步发布解读材料，积极做好与社会的沟通。打造公开公平政策空间，优化企业营商环境。

3、工作制度日臻完善。加强行政行为管理，梳理汇集各项工作制度，编制成册备查备用。先后建立党委会、委务会、中心组学习、财务报销、信访接待、公职律师、法律顾问、政务公开等的管理制度。各项工作运行起来有规矩可守、有依据可循。既防控了法律风险，又减少了矛盾纠纷，还促进了机关人员树立依法行政思维。

4、行政职责界限明确。完全执行权责清单动态管理制度，根据部门职责调整划转及时调整权责清单，厘清权责边界，规范工作流程，制作办事指南，面向社会公开。目前，区卫健委有权责事项7类268项。

5、行政执法管理规范。依法履行公共场所卫生、职业卫生、医疗卫生、学校卫生、爱国卫生、传染病防治、生活饮用水、计划生育和消毒产品等行政检查、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职责。加强日常监督管理，加大案件查处力度。严格执行天津市卫生健康委、天津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有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，杜绝出现过轻过重处罚，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执法流程告知公众，执法过程得到记录，执法决定依法作出，杜绝了随意执法、粗暴执法和执法不作为行为。重点做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按时完成抽检任务、及时公开查处信息。

6、普法宣传深入开展。健全工作网络，成立领导小组，明确具体工作人员，推动法律宣传普及。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、《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、《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。落实“谁执法、谁普法”“以案释法”制度，开展卫生健康法律知识宣传，教育行业从业人员依法执业，引导群众自觉守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靠法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

法治宣传效果不理想。今年是“七五”普法的第四个年头，我们在30多年法律宣传普及中投入极大人力物力，取得的成效虽大但未达到理想。分析原因，一是方式传统，集中学习、印制画册、张贴宣传画、宣传橱窗、电子屏等仍旧是普法工作的主要阵地。二是在卫生健康法律宣传中用词专业性强，普通市民群众理解困难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打破传统思维，鼓励系统干部职工以排演小品、歌曲、书法、绘画等参与到法律宣传创作中来，用多种宣传方式，生活化接地气的语言解读法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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